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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2-12-915） 

盧委員就綠色和平組織公布「全球時尚品牌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建請環保署應儘速建

立禁用的毒化物清單，以預警性原則重新評估使用與風險，進而禁止生產與使用毒化物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96 年 12 月 17 日公告壬基酚（NP）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NPEO）為第一

類毒性化學物質，對工業製程予以禁止及限制用途，基於壬基酚（NP）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

（NPEO）在部分產品及商品有其不可替代性，並採大多數國家管制方式，鼓勵廠商或業界研

發不含 NPEO 之環保標章產品。已依「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各部會分工權責及因應紡織品

含壬基酚問題，於本（101）年 11 月 21 日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儘速研議將服飾產品中之壬

基酚（NP）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NPEO）含量納管或訂定含量限值，為國人健康及環境把關

。 

二、有關建立禁用的毒化物清單，行政院環保署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為防止環境污染、保護人

體健康，以風險管理之概念，採分類、分級、表列方式，並針對特殊具有致癌、致畸胎、環

境難分解、生物濃縮及危害性特性等公告為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並禁止

或限制其使用用途，對於有可能濫用於民生用品之毒性化學物質更採取明令禁止之方式管理

，藉以減少環境中毒化物之存在。目前已公告列管 298 種毒性化學物質，其中 54 種禁用，

151 種限制許可使用，透過公告禁止、限制運作事項，逐步推動毒化物減量措施及督促業者研

發取得低毒性或低危害性替代物質。 

三、另為建置完備化學物質安全資訊，掌握及有效風險管控與管理，行政院環保署已完成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01 年 11 月 9 日函送 貴院審議，本次修法重點規劃

辦理我國化學品登錄、建立化學品清冊、要求化學物質之製造或輸入前，製造或輸入者須提

供毒理相關資料，既有化學物質部分就該化學物質國內製造、輸入總量及危害程度，要求達

一定量或一定危害程度以上之製造或輸入者補登錄毒理相關資料，除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用，做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之化學物質外，供本署篩選、評估、公告納入毒性化學物

質管制與後續各項運作管理，透過各部會共同強化管理化學物質，以降低國民健康風險。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遇

有消費爭議之監督機制及管理責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20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963） 

丁委員就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遇有消費爭議之監督機制及管理責任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對於經營派遣業務者遇有消費爭議之監督機制及管

理責任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第 17 條第 4 款規定，經營派遣業務對其委託人，應盡解決消費爭議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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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經營派遣業務應設申訴專線，並有專人處理申訴案件；同項

第 4 款規定，其應保存最近 6 個月之乘客申訴資料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三)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依公路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

定處 3 萬元以上 9 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限

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 6 個月至 1 年或廢止其營業執照。 

二、針對貴委員質詢事項，現行法令已有消費爭議之監督管理規定，本部已請各公路主管機關加強

對經營派遣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查核及評鑑，並對違規業者依法處罰，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環評成為投資的重大不安變數，影響

產業發展，對國家經建整體競爭力的提升造成極大的阻力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3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935） 

黃委員就環評成為投資的重大不安變數，影響產業發展，對國家經建整體競爭力的提升造成

極大的阻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我國於民國 83 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並開始施行，透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有效地提昇

我國的環境管理績效，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的整體環境品質明顯持續提昇。 

二、環境影響評估法執行至今已經將近 17 年，台灣社會的法制化與民主成熟度已有根本性的改變

。當年環境影響評估法於立法院通過時，加上了若干條款，使環境影響評估具有否決權，並

且規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在中央由本院環境保護署，在地方由環境保護局辦理。這否決權與

由環境保護機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二項特色，為我國特有，不同於歐美日澳等先進國家

之制度設計。這樣的制度設計發揮了相當明顯的把關功能，但不可諱言地，同時也引發社會

整體發展的若干課題。 

三、隨著社會的變遷，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持續受到各界的討論。譬如，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的組成與環境影響評估具有否決權可能造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須負擔開發的決策政治責任

、環境影響評估由環境保護機關審查造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須考量環境保護與永續原則、

現行制度使環境影響評估成為所有爭議的聚集處，有可能延宕評估時程而影響開發時效等。

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設計已經顯現出結構性的困境，必須要同時將否決權、審查單位與

權責、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成與其他相關配套進行嚴肅的系統性思考與討論。 

四、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與根本目標，所有部會與地方政府均需遵循，非僅

由環境保護機關從事即可。同時，所有開發案在提出之時，就需事先考量對於整體環境與社

會永續性的衝擊，並且對開發案件承擔終極之政治責任。環境保護機關則依法扮演永續環境

的把關者，並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業諮詢。法律制度修改之前，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相

關子法亦可先行修改，調整審查機制，加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並簡化程序，讓事理明

確，以加速審查效率。 


